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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自然资发〔2019〕70 号

关于开展 2019 年度农村造林工程
县级（市）自查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区、县（市）自然资源（分）局：

按照省、市政府重点工作安排，各地要迅速组织开展

2019 年春季营造林工程县级自查工作。核查项目和内容包括

以下七个：一是 2019 年上报的市财政投资的工程化造林小

班、面积、成活率;二是 2019 年中央财政补贴造林的小班、

面积、成活率等，具体因子要按照《辽宁省人工造林信息管

理系统》中包含的所有因子;三是 2019 年上报的森林抚育任

务完成的小班、面积等;四是六区防护林保存情况，主要是

小班、面积、保存率;五是省、市坡地还林工程保存情况，

主要是小班、面积、保存率;六是国家退耕还林工程保存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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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，主要是小班、面积、保存率；七是林缘 200 米工程保存

情况，主要是小班、面积、保存率。为了确保县级自查工作

的质量和效果，现将有关工作和要求明确如下：

一、提高认识，加强领导

2019 年，是我国深入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、自然资源实

现多规合一、山水林田湖草实行系统治理的具有划时代意义

的一年。当前，生态文明建设已经纳入中国国家发展总体布

局，我市林草工作正在面临新机遇、新任务、新挑战。提高

绿化工作的政治站位，认真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“绿水

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新发展理念，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

提出的森林安全“四个着力”，牢牢抓住增资源这条主线，

咬定市政府提出的“建设全域大生态”的目标，深入推进大

规模国土绿化行动，加强森林资源的管护，统筹山水林田湖

草系统治理，全面推动国土绿化不断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，

努力开创全市造林绿化新局面。抓实造林绿化工程县级检查

验收工作不仅是林草工作部门常规的业务，更是一项严肃的

政治任务。各地要高度重视农村造林工程县级自查工作的组

织领导，特别是造林绿化任务较重的区、县（市），要把检

查验收工作纳入政府工作日程，实行主管领导负总责，自然

资源（分）局主要领导具体负责，落实资金、车辆、设备、

人员等保障，组建专业检查验收队伍，开展逐地块的检查验

收工作。任务较少的地区也要协调落实各项工作，按期保质

保量完成各项核查任务。

二、明确时间，细化任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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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县级自查工作要按照省、市规定的时间节点和内容

如期完成。

一是 2019 年市财政投资的工程化造林必须在 6月 30日

之前完成，核实小班、面积、成活率，施工作业设计（表格）、

造林合同（到户或施工单位）、开工报告（以乡镇街场为单

位）。

二是 2019 年中央财政补贴造林必须在 7月 30 日之前完

成，核实《辽宁省人工造林信息管理系统》中包含的所有因

子。

三是森林抚育项目必须在 8 月 30 日前完成，核定小班、

面积、施工作业设计等。

四是六区防护林工程保存率检查验收在 8 月 30 日前结

束，主要核定小班、树种、面积、保存率、合同等。

五是省、市坡地还林工程保存率检查验收在 8 月 30 日

前完成，主要核定小班、树种、面积、保存率、合同等。

六是国家退耕还林工程保存情况检查验收要在 7 月 30

日完成，主要核定小班、树种、面积、保存率、合同等。

七是林缘 200 米工程保存情况检查验收要在 7 月 30 日

前完成，主要是核定小班、树种、面积、保存率、合同等。

三、有序组织，严格标准

各地要把检查验收工作的质量放在更加突出重要的位

置，必须按程序、规程、标准和要求组织开展县级自查工作。

第一步是组建队伍。各地要根据检查验收的工作量和各

项工程的时间节点要求，抽取专门技术人员成立专业核查队

伍，并指定一名主管领导为牵头人，同时配备技术指导、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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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监管、数字统计等负责人，具体名单于 6 月 1 日前报市局

造林处。

第二步是岗前培训。队伍组建后要马上对核查人员进行

业务培训，主要是造林和森林经营技术规程（国标或省标）、

质量标准（各项工程规定的面积、成活率、合同、施工作业

设计等）、2019 年造林绿化实施方案（沈自然资函〔2019〕

83 号文件）、GPS 或 PDA 使用技术、现地调查技术、小班调

查表填写以及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制定的检查验收方案等。

第三步是现地调查。今年县级自查的农村造林项目全部

要求实行逐地块核实。六区防护林绿化工程、青山工程坡地

还林核实情况作为继续拨付省市补贴政策的依据，主要核实

核定小班、面积、保存率和合同。

第四步是整改完善。采取边现地核实边整改的方式：小

班地点、小班面积、小班成活率以及小班造林树种品种，上

报与现地核查不符的以现地为准，不符地块列表统计并说明

原因备案;没有签造林或还林合同的，要马上补签合同（统

一制定标准文本），委托专业植树队伍造林的还要签委托造

林合同;没有施工作业设计要按要求补齐，施工设计与实际

不符的，新建工程要重新设计，已建工程要补报变更设计文

件及批件;已经开始县级自查的地区，要按本通知要求对已

核实的地块进行全面规范整改，缺啥补啥，错啥纠啥。

第五步是统计上报。各地必须本着严肃认真的态度实事

求是的上报自查结果：一是上报内容要全，每项工程都要按

照前边要求的内容上报，不得漏项;二是上报地块要准，每

项工程都要具体小班，小班地点要准确;三是上报数字要实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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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弄虚作假、虚报瞒报;四是上报程序要规范，由县级林

草工作主管部门根据自查结果统计上报，主要领导、主管领

导、部门负责人签字后报县区政府主管领导签字同意后再报

市自然资源局造林处；五是上报结果可追溯，每个小班和地

块都要标明调查核实员、技术指导员、质量监督员，哪个小

班出问题由上述人员负责。

第六步是存档备案。各地要结合检查验收完善方案管

理，既要形成一个完备的、真实的造林资料管理系统，更要

针对各个工程项目建立一个能够支撑和服务资源监管、发展

规划、政策兑现、成果展示、检查核查等信息化管理系统。

因此，要通过县级自查工作的开展建立国家三北防护林、退

耕还林、青山工程等工程信息化管理体系，核实核准小班地

块、面积、成活率或保存率等基础数据，完善规划计划、施

工作业设计、开工报告、检查验收报告、合同、工作总结、

信息宣传等资料。

四、严明责任，严格奖惩

按照《森林法》有关规定和市政府要求，各有关区、县

（市）政府是绿化造林的实施主体和责任主体，开展县级自

查是绿化造林重要环节和内容，各有关区、县（市）政府必

须承担起这项工作的主体责任。针对过去在县级自查工作中

一些地区政府及林草工作主管部门存在的不作为、不认真、

不规范、不实报、不配合等问题，今年市自然资源局将对以

下问题采取必要的惩罚措施：一是不按要求组织开展县级自

查工作，政府主管领导不重视、不过问、不落实资金、出现

问题不研究解决，林草工作主管部门不组织、不负责、不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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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的，对政府主管领导提请市政府约谈、对林草工作主管部

门领导实行通报批评，同时，与绩效考评挂钩;二是不实事

求是上报数字，地块不准、面积不实、成活率不够以及没有

施工作业设计、合同、检查验收报告、总结等各项工程要件

的，市级核查时，不实地块超过 30%就视为该地区没有组织

县级核查，市局不予进一步核查，按照没组织、不作为处理;

三是不配合市级核查，不按时按要求上报县级自查报表，对

市局发现的问题不认真整改的，市局不予核查，按照没组织、

不作为处理;四是不合格地块不享受政策，上报小班是新造

林项目有地块不准、面积不实、成活率不够、施工与设计不

符、没有施工作业设计、没有合同、没有县级林草工作主管

部门验收报告等其中一项问题的就视为不合格，不享受补贴

政策，上报小班是已建项目有地块不准、面积不实、成活率

或保存率不够、没有合同等其中一项问题就视为不合格，不

享受补贴政策;五是市级核查查实的虚报地块、面积、成活

率的小班，要追查有关责任人，并移交纪检、监察部门处理，

构成犯罪的要追究有关刑事责任。

沈阳市自然资源局

2019 年 5 月 31 日

（联系人：曹爽，联系电话：88922025）

沈阳市自然资源局办公室 2019 年 6 月 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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